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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府办字〔2024〕59号

关于印发《兴国县关于支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城市社区管委会、县政府各有关部门、县直（驻县）各有关单位：

《兴国县关于支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若干措施》已经2024年9月14日县政府第56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4年10月1日

（此件主动公开）

兴国县关于支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江西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江西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2024-2025年）》《江西省工业强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支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若干措施的通知》和《赣州市关于支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若干措施》精神，聚焦我县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6313”行动计划，通过资金支持和引导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全县制造业数智化、绿色化发展，提出以下措施。

设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池

1.县级财政设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池，2024年至2025年，每年安排1000万元专门用于支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二、支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入企诊断和提档升级

2.支持市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对我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提供全覆盖数字化转型免费诊断服务和在我县设立数字化诊所，对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L3级及以上的诊断服务费由省、市解决。鼓励服务商对我县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L2级及以下的企业进行入企诊断和改造，对L2级及以下企业进行诊断并改造为L3级及以上的，按每家企业0.5万元标准奖补改造服务商（未实施改造提档不予奖补，若诊断与改造不是同一服务商完成的，各按50%奖补），入企诊断改造服务费从专项资金池列支。县级财政对在我县设立并通过市级认定的数字化诊所运营主体每年给予奖励2万元。

3.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提档升级。鼓励企业根据诊断方案优化实施技改，支持企业上云上平台，积极推广工控设备、智能检测设备、自动化传送设备、自动导向搬运机器人（AGV）等轻量化数字设备，引导企业建设智能制造单元、智能产线、智能车间（数字车间），积极推广智能传感、数据采集和联通等设备，全面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对通过实施数字化改造项目提档升级的企业，L3级（不含）以下企业提升至L3级的，一次性奖励1万元；L3级及以下企业提升至L4级的，一次性奖励2万元；L4级及以下企业提升至L5级的，一次性奖励3万元；L5级及以下企业提升至L6级的，一次性奖励5万元；L6级及以下企业提升至L7级的，一次性奖励10万元；L7级及以下企业提升至L8级及以上的，一次性奖励15万元；奖励资金从专项资金池列支。

三、支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4.对制造业企业软硬件设备投资额达到100万元（含）以上，且软件投资额占总投资额70%以上的数字化改造项目，按照软硬件总投资额的15%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对实施数字化改造项目后，被认定为数字化转型贯标二星级及以上（包括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贯标和工业互联网平台贯标）或DCMM二级及以上的企业，在市级奖励基础上，县级财政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对首次认定省级大数据示范的企业，县级财政一次性奖励3万元，对复评通过的企业奖励2万元。

5.为轻工纺织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专项支持。对轻工纺织企业软硬件设备投资额在50万元（含）至100万元（不含）以内，且软件投资额占总投资额70%以上的数字化改造项目，按照软硬件投资额的15%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

6.对制造业企业应用节能节水、降碳减排等先进工艺、技术及装备实施新建或改造废水、废气、废渣等绿色化改造投资额达到500万元以上的，按照项目节能、环保等设备投资额的8%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7.对制造业企业技术改造软硬件设备投资达到500万元（含）以上的，且已竣工投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按照项目软硬件设备投资额（包括但不限于购置生产设备、检测仪器、研发工器具、配套软件等，不含土地、建筑物投资，下同）的8%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四、提升制造业企业两化融合和智能制造水平

8.对首次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定为AAA、AA、A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县级财政分别给予一次性25万元、20万元、15万元的奖励。对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首次通过省工信厅认定为五星、四星、三星、二星、一星的两化融合示范企业，县级财政分别给予一次性20万元、15万元、10万元、5万元、3万元的奖励。县级财政对通过复评五星至三星、二星至一星两化融合示范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5万元、2万元的奖励。

9.支持企业智能化改造，在省市有关奖励基础上，县级财政对首次获得国家三级（集成级）、二级（规范级）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证书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25万元、15万元的奖励，对首次获得国家三级（集成级）、二级（规范级）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证书且被认定为智能制造标杆企业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200万元、100万元的奖励（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奖励含第3条奖励资金）。

五、支持制造业企业打造标杆示范

10.支持制造业企业打造各类标杆示范，对当年被工信部认定为智能制造优秀场景、“绽放杯”5G应用征集大赛全国奖以及评为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和跨行业跨领域、特色型、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在省市有关奖励基础上，县级财政一次性奖励20万元；对获评省级“数字领航”标杆示范企业、省级“小灯塔”、“数智工厂”企业的，在省市有关奖励基础上，县级财政一次性奖励20万元；对获评省综合型、行业型、区域型和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县级财政一次性奖励10万元。

11.对有效期内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技术改造软硬件设备投资达到500万元（含）以上的，且已竣工投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按照软硬件设备投资10%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最高不超过600万元。对首次认定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在省市有关奖励基础上，县级财政分别一次性奖励30万元、15万元；对首次认定为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县级财政分别一次性奖励10万元、1万元。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到期重新认定通过的企业，县级财政一次性奖励5万元；对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到期重新认定通过的企业，县级财政一次性奖励3万元；对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到期重新认定通过的企业，县级财政一次性奖励0.5万元。

12.对上年度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制造业企业或市级认定的链主企业，实施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5000万元的技术改造项目（其中设备投资额不低50%），在项目竣工投产后，按照软硬件设备投资额的10%，给予最高不超过80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补助。每年采取竞争性评审方式择优支持2-3家企业，对其实施建设无人车间、黑灯工厂等“智改数转网联”项目所购买软件和设备投资额达到600万元（含）以上的，县级财政按照软件和设备投资额（不含土地、建筑物）的20%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最高不超过200万元（本条竞争性评审方式企业奖励含第3条奖励资金，与第9条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奖励不叠加享受，按照就高不就低进行兑现）。

六、支持工业互联网建设

13.加大梯次培育工业互联网示范应用企业，对获得省级“5G+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工厂、示范场景的企业，县级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

14.对新取得工业互联网标识注册服务许可证书、获批承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的，在省市有关奖励基础上，县级财政一次性奖励20万元。

15.鼓励县内规上企业接入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平台，县级财政对常态化使用工业互联网二级标识解析节点的企业给予奖励，企业每年新增注册数达100万个且新增解析数达500万个，经认定后县级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企业每年新增注册数达20万个且新增解析数达100万个，经认定后县级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企业每年新增注册数达5万个且新增解析数达25万个，经认定后县级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1万元。

七、支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
16.积极争取省市有关部门支持，加快推动产业发展数字赋能中心项目（5G+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依照轻工纺织等重点行业特性需求开发一系列“小快轻准”的应用模块，如计件工资、仓储管理等，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便捷服务。加快推进“兴i企”精准服务平台建设，畅通政企沟通渠道，落实全周期安商服务。支持开展工业园区通讯优网行动，不断夯实园区通讯基础设施的数字底座。支持兴国经开区积极申报省级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打造工业互联网园区，对获评省级数字经济集聚区的运营主体，在省市有关奖励基础上，县级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

八、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17.发挥财园信贷通等政府增信类信贷产品作用，继续执行《兴国县稳经济促发展保民生若干措施》（兴府字〔2022〕55号）中担保费补贴政策，落实好县还贷周转金机制。对企业因技改提档升级发生的数转专项贷款，一次性给予1年贷款利息100%的贴息补助支持。
本措施实施期限为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由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会同县财政局、县金融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根据需要对有关措施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加强政策绩效跟踪评价，强化结果运用，不达标的不予奖励。

本措施中，除获国家标杆外，企业各类标杆奖励选取最高一档进行奖励，不重复享受；以上涉及奖励资金均含上级奖补。

本措施由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                          

兴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0月1日印发



